
暴劫立會

梁美芬昨日聯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副主席丁煌等人，在立法會外召
開記者會，交代法律界聯署譴責暴徒衝擊
立法會大樓，指出截至昨日中午12時，有
135名法律界人士簽名，包括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譚惠珠、資深大律師清洪、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立法會議員吳永嘉
、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事顧敏康等。

聲明指出，2019年7月1日是立法會歷
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一班暴徒攻入立法會
，肆意破壞立法會內的公物，撼動 「一國
兩制」的底線，更摧毀了香港立法會超過
100年以來建立的尊嚴。 「任何珍惜香港
法治和議會制度的人，都絕對不能接受這
種奇恥大辱。」聲明續指，暴徒的行徑超
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範圍，顯然是
別有用心的政治主張，為的是破壞 「一國
兩制」形象。

聲明又稱，暴徒為了一己政治目的擾
亂香港秩序，行為已經超越了香港人的底
線，香港絕對不能向暴力妥協，極端暴力
分子必須承擔起法律責任。 「我們嚴厲譴
責暴徒衝擊、破壞、侮辱立法會的暴行，
全力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將暴徒繩之於法

，維護香港社會安寧。」
聲明強調，作為法律人（包括律師、

大律師、法律學者、法律系畢業生和學生
）在這時候必須向市民清楚表達，這些暴
徒的惡行完全是超越了一個法治社會的底
線，絕對不能縱容。不然，香港後患無窮
，連 「一國兩制」的根基都會被動搖。以
和平理性非暴力反對立法的市民也應該挺
身而出。

破壞立會暴徒可囚14年
至於暴徒當晚可能觸犯的罪行，丁煌

表示，根據《公安條例》，參與暴動的人
如非法拆掉或摧毀，或非法着手拆掉或摧
毀任何汽車、電車或纜車、航空器、船隻
、建築物、鐵路、機器或構築物，即屬犯
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罪行詳見右表）。

梁美芬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大
家政見不同，但無可能其中一方全勝。 「
其實政府已作出重大妥協，連美國駐港總
領事都認為撤回跟暫緩，政治上是沒分別
。為何大家一定要人接受他們（反修例人
士）百分百的事，而根本提出的事有些事
是沒可能，有些是違反香港法治，我們是
沒辦法同意。」

法律界：香港絕不能向暴力妥協
逾百人爭相聯署 譴責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遊行後謀殺案 市民認出被告
【大公報訊】90後青年參與反修訂逃

犯條例遊行後，在中環七號碼頭與六旬漢
爭執，涉嫌把對方推倒地上致後腦重創，
其後不治，青年被控謀殺罪案件昨日在東
區法院再訊，控方指有一名市民認出被告
涉案。案件押後至九月再訊，被告繼續還
押候審。

被告梁清言（26歲），任職時裝店售
貨員。控罪指他涉嫌於上月16日，在中環
七號碼頭外謀殺周鎮和，引致周鎮和於同
月18日死亡。梁昨日應訊時，數度望向在
法庭公眾席的親友，一名女親屬曾向他握
拳以示支持，聆訊期間她都坐直身體認真
旁聽。

本案在上周五首度提訊，控方昨日透

露，警方已安排兩人參與認人手續，一人
認出被告身在案發現場並涉案，另一人則
認不出被告。控方稱，警方需時進一步調
查，調查方向包括等候驗屍報告完成、找
尋其他證人、比對閉路電視影像及等候被
告的醫療報告等。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
案件押後至9月25日再訊，其間被告繼續
還押，交由懲教署看管。

據警方初步調查，63歲事主周鎮和是
兼職園丁，事發當日，他在中環七號碼頭
與人爭執後，疑遭被告推倒地上。法醫驗
屍發現，事主後腦有一條13厘米長的傷痕
，初步認為是後腦首先着地致重創死亡。
警方根據影片追查，上月26日在屯門區拘
捕被告。

城大法律系副教授、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與逾百名法律界人士，發
表聯署聲明，嚴厲譴責暴
徒肆意破壞立法會。聲明
譴責暴徒破壞公物、塗污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區徽、撕毀基本法
，撼動 「一國兩制」 底線
。聯署的法律界人士強調
，香港絕不能向暴力妥協
，極端暴力分子必須承擔
法律責任。有大律師表示
，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徒
有可能觸犯《公安條例》
，定罪可被判監14年。

梁美芬昨日在立法會外
召開記者會，其間有反修例
的市民站在梁美芬附近，不
斷出言侮辱，企圖阻礙梁美

芬等人發表意見，在場記者多次勸喻市民
不要干擾採訪。

當梁美芬完成訪問後，民陣副召集人

陳皓桓等幾名反修例人士就狙擊梁美芬，
有民陣成員聲稱 「你憑咩開記招呀？」亦
有市民稱， 「你唔好走，唔好畀佢走」梁
美芬反問： 「你知唔知道咩叫言論自由？
」她一度走入中信大廈暫避，斥責狙擊人
士稱 「唔好再搞嘢啦，害死 『一國兩制』
！」她其後返回立法會。

民陣陳皓桓阻梁美芬開記招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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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選票把年輕人當作􀎠政治燃料􀎡

七月一日發生在香港立法會大樓的暴力
事件，觸及法治底線，激起全城憤慨，各界
齊聲譴責。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感到震
驚、憤怒、悲哀；但令人錯愕的是，反對派
不僅對暴力事件沒有半點譴責之聲，反而大
肆包庇、美化暴力，再回顧一下反對派以往
的作為就會發現，他們所說的 「民氣可用」
，真實含義是 「年輕人可以利用」，可以當
作 「政治燃料」。反對派這樣做，從近期看
，就是爭奪選票，為即將到來的區選做準備
；從長遠看，就是為了爭奪香港的管治權。

為一己私利，竟然罔顧事實，黑白顛倒
，縱容犯罪，已經到了喪失良知、毫無底
線的地步！這樣的議員，如何可以代表市
民發表意見？又怎能配得上 「尊貴議員」的
尊稱？

美化暴力，歪理迭出
為美化包庇暴力違法，反對派可謂 「用

心良苦」。奇葩 「理論」令人瞠目結舌。

其一，因果倒置論。議會陣線的毛孟靜
稱，問題本質是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管治失
去信任，並辯稱：扭曲制度的暴力比現實暴
力更嚴重。毛孟靜所言因果倒置。修例是香
港內部事務，按基本法的規定，須由特區政
府提出草案，立法會審議通過。特區政府正
是按這個程序操作。反對派看到在建制派佔
多數的議會內無法阻止修例，便發動 「立會
政變」、 「告洋狀」，乞求外國勢力干預，
跳出制度框架搞事，使問題複雜化。扭曲制
度的不是特區政府，恰恰是反對派，如今卻
倒打一耙，無恥之極！

其二，違法 「自制」論。教育界功能組
別議員葉建源及人民力量的陳志全辯稱，示
威者非常 「自制」，佔領立法會大樓期間，
保護了圖書館以及文物，呼籲大家不要只看
到 「死物的損毀」。這如同說，某人入室殺
人，只殺死了一個人，沒有殺死全家人，故
不能譴責殺人者。如此歪理，簡直是公開侮
辱港人的智商！

其三，別無選擇論。陳方安生在接受訪
問時稱： 「要諗下點解年輕人覺得除咗用暴
力，係無其他選擇呢？」這位前政府高官講
話如此不顧邏輯，令人鄙視！難道自認為 「
別無選擇」，就可以行兇作惡嗎？如果此
論成立，則世界上暴力犯罪事件都不應受

到譴責。
其四， 「另類自殺」論。香港中文大學

講師劉正主理的Fb專頁上，以 「另類自殺
」形容當日情況，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也將
暴徒砸破立法會玻璃幕牆稱為 「自殺事件」
，稱 「玻璃重要定人命重要？」這種說法荒
謬到了不要臉的地步！全香港人都看到，暴
徒頭戴黃色安全帽、面戴口罩、身着黑衣
，用捆綁在一起的鐵馬撞擊、用鐵枝撬動
玻璃幕牆，並非 「手無寸鐵」、以 「血肉之
軀」迎着 「玻璃」而上，怎麼就成了 「另
類自殺」？

教唆犯罪，由來已久
過去一個月本港發生的六宗暴力衝擊事

件，反對派無一譴責，反而在背後細心策劃
，在現場精心指導。民主黨鄺俊宇多次登高
指揮示威行動，稱 「有危險就散，散完之後
再聚」。七月一日的24小時裏，沒有任何人
看到公民黨大狀們制止暴力行為，等到警方
清場之際，該黨黨魁楊岳橋精準 「現身」，
對暴徒說 「要保護好自己」，協助暴徒逃跑
。反對派鼓吹暴力、教唆犯罪可以追溯到五
年前的非法 「佔中」。 「佔中三丑」之一戴
耀廷鼓吹 「公民抗命」、 「違法達義」，誤
導大批追求公義的年輕人追隨其後，從此打

開了 「潘多拉之盒」，此後的 「旺角暴亂」
就是受此歪理邪說的影響。

「違法達義」的核心要義是：只要主觀
意願是 「為民請命」，就可以暴力違法。這
個歪理不堪一擊，香港法院早已判其 「死刑
」。在審理 「雙學」衝擊政府總部一案中，
法官指出： 「公民抗命者態度須克制，且不
能對公眾造成過度的損害或不便，而假如有
關行為涉及暴力，便超出憲法保障的界線，
違法者或須全面阻嚇刑罰。」在審理戴耀廷
一案中，法官判詞指出： 「不論被告是否主
張公民抗命，或是因發動公民抗命而被起訴
，公民抗命均不是抗辯理由！」法院判詞向
社會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違法就是違法，
任何人不要奢望以 「公民抗命」理由逃避法
律責任！

反對派罔顧法院判決，繼續借 「違法達
義」歪理邪說作惡，是對法治的褻瀆。

為搶選票，不要底線
反對派如此不顧事實、無視常識、不要

底線，究竟為了什麼？隨着事態的發展，他
們的險惡用心越來越清晰。

從近期看，就是爭奪選票；從長遠看，
就是拿奪香港管治權。在即將到來的區選
中，又一批 「首投族」即將亮相，這些年

輕人是重要的票源。加之年輕人天真、輕信
、衝動、盲從的特點，如果運作得當，會有
一批年輕人成為他們實現政治目標的 「政治
燃料」、 「炮灰」。為此，反對派布了一
個大局。第一步是 「洗腦」，讓年輕人接
受 「違法達義」的歪理邪說；第二步是編
造謊言，令年輕人相信修例會影響港人的人
身安全；第三步是鼓動抗爭，令年輕人反
抗所謂 「暴政」；第四步為美化暴力，將
示威者中的暴徒描繪為 「英雄」，引導更
多年輕人效仿。顯而易見，讓年輕人衝在前
方，就是損失一些人，也不會損傷反對派議
員的 「羽毛」，又令年輕人與自己親近，成
為穩定票倉。

然而，凡事有度，做事太過分，一旦違
背常理，就會引起人們的格外注意。衝擊佔
領立法會大樓，明顯暴力違法，反對派卻千
方百計美化，暴露出他們就是暴徒的幫兇、
同夥和幕後黑手。市民早已看穿。

暴力事件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反對派的
險惡用心，反對派還要繼續把年輕人當作 「
政治燃料」嗎？市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特稿

各界慰問大文集團受襲員工
【大公報訊】7月2日，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一名員工遭暴力襲擊後，香港許
多人士和機構通過電郵、電話等方式對事
件表示關注，對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表示聲
援，對受襲員工表示慰問。

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向遇襲員工送上
問候，祝早日康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
勇在來信中強烈譴責恐怖暴力行徑。他表
示，暴徒不單是挑戰香港法律和市民的道
德底線，而且是嚴重妨礙新聞自由，同時
要求反對派議員和代表，也應該像以往一
樣，一起譴責。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

永光向受襲員工致送果籃，表示慰問，希
望大公文匯各傳媒不懼壓力，繼續為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大膽發聲。

香港多個社團以不同形式表示慰問和
聲援，包括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全港各區工商聯、新界鄉議局、
屯門各界協會、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
河源社團總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等。

香港新聞聯會、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
等新聞傳媒組織事發後第一時間發表嚴正
聲明，譴責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暴行，希望
各界維護和保障新聞工作者人身安全。

暴徒可能干犯罪行
破壞立法會玻璃門、大閘等設施

《公安條例》第20條「暴動者拆卸建築物等行為」
參與暴動的人如非法拆掉或摧毀，或非法着手拆掉
或摧毀任何汽車、電車或纜車、航空器、船隻、建
築物、鐵路、機器或構築物，即屬犯罪。一經循公
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攜帶攻擊性武器闖入立法會

《盜竊罪條例》第12條「嚴重入屋犯法罪」
如任何人在犯入屋犯法罪時攜帶任何火器或仿製火
器，任何攻擊性武器，或任何炸藥，即屬犯嚴重入
屋犯法罪。任何人犯嚴重入屋犯法罪，即屬犯罪，
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終身監禁。

示威者闖入會議廳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除議員或立法會人員外，凡任何人違反第8（2）條
所指的任何議事規則或決議，進入或企圖進入會議
廳或會議廳範圍；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000及監
禁3個月。

《公安條例》「強行進入」
任何人如以暴力方式進入任何處所，不論他是否有
權進入該處所，亦不論該暴力行為是否包括向任何
其他人施加實際武力、作出恐嚇或砸開任何建築物
，或集合數目不尋常的人，均屬犯罪，一經循簡易
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2年。

大量暴徒在立法會範圍集結，搬動、搖晃鐵馬、鐵枝

《公安條例》第18條 「非法集結」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
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
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
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
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

塗鴉區徽

《區旗及區徽條例》第7條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
踏等方式侮辱區旗或區徽，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處第5級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大公報記者整理

▲香港逾百名法律界人士發表聯署聲明，嚴厲譴責暴徒肆意破壞立法會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暴徒衝擊、破壞、侮辱立法會，已經超越了香港人的底線


